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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之二 

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查核表 

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及相關公文 權責機關 

一、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區

面積，是否不少於104年

度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

區面積。 

□是 

□否 

1.相關公文日期及文

號 

2.面積統計資料。 

3.檢討變更後之總量

低於現況者，應補

充說明檢討變更

原則。 

直轄市、

縣(市)農

業單位 

二、是否均非屬直轄市、縣

(市)區域計畫內之新訂

或擴大都市計畫、得申

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

區位。 

□是 

□否 

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 直轄市、

縣(市)城

鄉單位 

三、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

一般農業區劃定或檢討

變更原則。 

□是 

□否 

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 直轄市、

縣(市)農

業單位 

四、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

圖資疑義地區辦理現

勘。 

□是 

□否 

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 直轄市、

縣(市)地

政單位 

五、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

行說明會，相關意見是

否具體回應。 

□是 

□否 

相關公文發文日期及

文號 

直轄市、

縣(市)地

政單位 

六、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議，

如有不同意意見，是否

已協調整合。 

□是 

□否 

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 直轄市、

縣(市)地

政單位 

七、所送圖、冊（含格式、份

數）及相關資料是否符

合規定。 

□是 

□否 

-- 直轄市、

縣(市)地

政單位 

 

 

 


